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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实施中全面深化沪舟合作建议

殷文伟

自去年 1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

升为国家战略”以来，长三角三省一市正在全力加快谋划和

推进一体化发展。长三角一体化、沪舟合作是一个老话题，

但也是新命题。在加快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全面深化沪舟合

作的过程中，首先要评判长三角一体化的进展程度，明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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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的关键问题和一体化新命题的新要求。在此基础上，用

全新的思维来重新审视舟山的未来和我们拥有的发展机遇，

由此确定合理的发展战略、战术。

一、长三角区域已经初步实现经济一体化

从 1982 年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的

“1+9”十个城市到“长三角城市群”涵盖沪苏浙皖三省一

市，从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办公室到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

室，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发展规划》《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等规划文件的连续出台来看，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已经走过 36 年的发展历程，并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

全面推进。以“星期天工程师”、“浙商上海总部”项目为

标志，影响区间市场要素流动的障碍基本已经不存在。由此

可以判断：就大多数产业发展现状而言，长三角已经初步实

现经济一体化。

二、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关键是要处理好两港和两

区关系，实现协同发展

当前，长三角一体化需要突破解决是实现基础设施建设

整体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化的问

题。后两个问题和陆上基础设施建设问题，通过政府协力，

是可以完全实现一体化的。因此，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当前

国家战略，其关键、需要突破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上海



港和宁波—舟山港的竞合关系和如何处理好上海自贸区、浙

江自贸区两大自贸区的协同发展问题。即上海港作为全球第

一集装箱港和宁波舟山港作为全球吞吐量第一大港，在新贸

易、新运输要求下，是否有可能以及如何打造东北亚双枢纽

港；上海自贸区、浙江自贸区两大自贸区需要合二为一，联

手建设自由贸易港。

三、沪舟合作在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中具有无可替代

的重要意义

从港口地理位置来看，舟山是解决上述两大关键问题的

焦点区域。作为长三角一体化重要抓手的小洋山，其北侧内

贸集装箱航运开发，必定有助于上海港进一步稳固全球集装

箱第一大港的地位，也使宁波—舟山港发展长江内贸集装箱

航运具有可能性。沪浙和沪舟小洋山北侧开发合作是以市场

化方式解决两港关系一体化的重要途径，意义重大。

从自贸区的发展来看，浙江自贸区具有独特的价值，在

长三角区域，同时存在上海、浙江两个自贸区，对于协同建

设自由贸易港具有必要性。首先，舟山具有的多离岛条件比

海南自贸区更为优越，这也是上海自贸区不具备的条件。更

为重要的是，打造国际航运中心或者是区域航运中心已经成

为国内所有沿海、沿江自贸区建设的标志性目标，也是自由

贸易区区别于自由贸易港的标志性特征。其次上海从两个中

心发展目标到四个中心，再到现在的五个中心（即国际经济、



金融、贸易、航运和科创），唯一推进乏力就是国际航运中

心的建设，尤其是高端航运服务业，仍难占据市场份额，从

而力推上海模式来发展国际航运服务业的路径是值得商榷

的。再者，浙江自贸区在短短两年内，注重“引进来、吸收

消化再创新”的发展路径，海事服务基地建设取得了重要进

步。在两个自贸区发展中，浙江自贸区采取“引进来创新”

路径是对上海自贸区采取“走出去创新”路径的错位和补充。

在自由贸易港发展之路上，需要这样两个虽存在差异、却互

补互利的自贸区协同合作，即所谓两自贸区两模式建一个国

际航运中心。

四、充分利用区间博弈关系是推进沪舟合作的有效途径

目前，长三角已经初步实现经济一体化。除港口、航运

等少数个别产业外，无需花费太大的精力去谋划和主推沪舟

产业的全面对接。当前推进沪舟合作的有效的途径是把握区

间合作的博弈关系，四两拨千斤，提升舟山的地位，加快发

展需要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对此，提出以下两条建议：

一是以沪舟合作促甬舟合作，以北向大通道谋划助推南

向大通道建设。甬舟合作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必然要求，也是

沪舟合作的基础。舟山在沪甬舟合作中地位显著，直接与宁

波谈甬舟合作，成效可能不足。因此，需要借助沪舟合作力

促甬舟合作。加速甬舟高铁的建设就是这一策略的最佳佐

证。



二是以舟外合作促沪舟合作，以构建“全球海洋城市联

盟”推进舟山海洋城市能级提升。目前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

角一体化路径正发生着变化，上海和其他长三角城市之间关

系也在改变，现代都市群已经不是中心—外围的梯次等级关

系。长远而言，沪舟合作不仅是舟山接轨和融入上海，而且

也是上海与舟山发挥各自资源禀赋优势，双方协同合作谋求

发展。目前，舟山虽然靠近上海，但是无论从城市等级还是

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数据上来看，双方能级对比十分悬殊。

要全面深化沪舟合作，舟山必须加快提升城市的能级和水

平，加强建设核心竞争力，积极推动舟外合作。尤其要加快

谋划开展中英舟山合作、中新舟山合作和舟港合作，以建设

“海洋中心城市”为战略目标，构建“海洋城市联盟”，全

面凸显舟山的海洋特色和产业优势，从而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全面对接上海，与其构建平等的合作关系。（作者系浙江海洋

大学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博士研究生、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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